
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申请人及其导师关于联合培养
可能致使延期毕业风险的知情同意书

【说明】根据学校规定，所有申请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赴外联合培养的学生，必须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方可派出。因此，学生实际派出时间一般不早于博士二年级第二学期。鉴于部分联合培养项目的驻外学习科研期限致使学生在校总学习年限将超出原定学制，延期毕业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并可能影响学位论文的整体进度与完成质量。若联合培养期间超出学校规定的最长修业年限，学生将可能面临结业或肄业。基于上述情况，申请人应在提交申请前充分了解并评估因学校培养流程及派出安排所带来的学业延期风险，在获得导师及所在院系审核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申报。导师须切实履行指导与督促职责，在学生外派期间持续关注其科研进展与论文撰写，协助学生顺利完成各项培养环节。为明确各方责任，现要求参与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赴外联合培养的申请人及其导师共同签署以下知情同意书，经所在院系盖章确认后，由研究生院备案存档。

【《学生知情同意书》】本人            （填写学生姓名）系               （院/系/所）         级硕士生/博士生（请勾选），根据学制，预计      年   月毕业。本人申请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赴外联合培养，计划于     年   月出访，并于      年   月回国。本人已充分知悉并理解上述安排可能对学业进度与毕业时间带来的影响，自愿承担因参与本项目可能引发的延期毕业或结业等后果，并将积极履行相应义务，在导师指导下妥善安排科研与论文工作。
学生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导师知情同意书》】本人系上述申请人导师，已经充分了解申请人联合培养的延期毕业等潜在风险，经全面评估，本人仍支持其申请本项目，并承诺在学生外派期间履行指导职责，定期跟进其研究进展与论文撰写，尽可能降低因联合培养对学业进度的影响，协助其完成各项培养任务。
导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系盖章确认）
